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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已公布与佛得角共和国政府签署的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双方政府代表签署该协定的时间是
2010年，其时澳门与莫桑比克政府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刚刚生效，而距葡萄牙与澳门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
协定正好十年。

    该协定旨在发展贸易和人员交流，促进和加强澳门同其他葡语系国家的经济联系，最大限度地开发葡语系国家和澳门地区的经济增长
潜力和利用葡语作为共同语言的优势。该协定通过确定以下税收机制，为澳门和佛得角两地（以下称协议一方和协议另一方，依上下文
语义而定）的人才和投资者的交流和投资活动提供了一座新的桥梁：
    协议一方的公司所得利润在该协议一方依法纳税，但该公司在协议另一方有常设机构的，可依法减免就该常设机构在该协议另一方所
得利润的费用支出。

    协议一方居民收取来源于协议另一方的股息、利息和专利许可费（专利权使用费）并且该居民是实际受益人的，该协议另一方对该股
息、利息和专利许可费（专利权使用费）的征税税率不得超过10%。

    协议一方居民从位于协议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从矿产、水源或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许可取得的固定或
不固定的收益，都可在该协议另一方征税。

    资本所得仅在出售方所在国进行征税，除非该资本所得的来源与协议一方公司在协议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的资产有关联。

    协议一方公司的董事和高级人才的所得在其居住国或所得来源国进行征税。

    雇员和自由职业劳动者的所得仅在其居住国进行征税，而以下情况的收入所得在工作所在地的协议一方进行征税：
    （1）雇员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薪酬由在该协议一方设有常设机构的雇主所支付的；或
    （2）自由职业劳动者在该协议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且报酬支付给该常设机构的；和
    （3）该雇员或自由职业劳动者在有关税务年度开始或结束的12个月内，在该协议一方连续或累计逗留至少183天的。

    另外，协议一方居民在协议另一方境内为非盈利性教育或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或研究工作所得的报酬，自该居民抵达协议另一方起，2
年内免于征税。

    协议一方的居民作为学生或实习生，以继续完成学业或实习为唯一目的前往协议另一方的，在完成学业或实习的合理期间内，收到来
源于该协议另一方国外的用于维持学习生活或实习的开支的款项，免于征税。

    避免双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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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居民的所得根据本协定已在佛得角依法进行纳税的，在澳门不再予以征税。

    佛得角按以下方式消除双重征税：
    佛得角居民的所得按协定在澳门依法纳税的，其已缴纳的澳门所得税额应在佛得角所得税额中按同等进行扣除。
    但，减免的税额不得超过可以在澳门征税的所得在扣减前计算的所得税额。

   根据本协议的规定，佛得角居民在澳门免于征税的所得，佛得角在计算该居民其余所得的税额时，可对其免税的所得予以考虑。

 协议一方按其法律完成使本协议生效所需的程序后，通知协议另一方，本协议自最后一方的通知日起计六个月后开始生效。目前，该
协定尚待佛得角政府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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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讯旨在向客户及同事介绍一些普遍和抽象的概述。它不应该被用来作为作出决策和专业法律意见的基础。本通讯的内容未经作者明确统一不得复制部分或全
部内容。如果需要有关此主题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Rita Martins (RMartins@dsl-lawyers.com) 或 Rita Assis Ferreira (rita.assisferreira@plmj.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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